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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永康市看守所、拘留所迁建工程附属项

目—驮陈通道工程，建设资金来自永康市财政。已具备招

标条件，拟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工程为永康市看守所、拘留所迁建工程附属项目—

驮陈通道工程，本项目起点桩号为 K0+000,终点桩号为

K0+585，线路全长 0.585km；工程造价约 62 万元；工程地

点为永康市驮陈村；计划工期30日历天。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投标人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市政工程二级

及以上资质的建造师注册资格。

4.报名时提交以下资料（原件及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

件并按顺序装订成册）：

①企业介绍信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②企业营业

执照和资质证书副本；③拟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的建造

师注册证书（或已办理延续注册的“建造师临时注册执业证

书”或建设部门相关公告名单的复印件）；④安全生产许可

证；⑤企业“三类人员”证书；⑥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永康

市建筑业企业诚信管理手册》。

5.资格审查方法：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投标单位

在提交完整的报名资料后，获取招标文件，报名资料费

300 元/份，售后不退。

6.报名时间：2015年6月24日～6月25日

（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6：00时）

7.报名地点：金华市董宅路 268 号新都花园 1 幢 2 楼

浙江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报名联系人：骆军强 0579-82411460

8.招标单位联系人: 徐先生、应先生 0579-87102789

永康市公安局

浙江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8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花街镇枫坑口村建造骨灰堂工

程，现向社会公开招标，望具备相关资质等

级的单位前来报名，具体事项报名时面议。

报名时间：2015 年 6 月 20 日-6 月 30 日

17：00止

联系电话：13335945606 644659

花街镇枫坑口村村委会
2015年6月20日

招标公告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90号
俞胜果：本院受理原告胡磊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判令：1、由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2 万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 1 万元自 2013 年 6 月 5
日起、另1万元自2013年7月6日起，均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款之
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
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胡琦明、应昕洁、王连进。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民初字第53号
被告陈朝阳，男，1976 年 12 月 14 日出生（身

份证号码：330722197612142312），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后项村 55 号。原告周丽群与
被告陈朝阳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
求：一、判令原、被告准予离婚；二、婚生儿子由原
告抚养，并由被告支付抚养费；三、本案的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
开庭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10时00分，合议庭
组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
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95号
被告李红广，男，1974 年 6 月 30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7406302338），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厚仁村东宅 52 号。原告朱红
与被告李红广、吴福勇、徐艳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吴福
勇归还原告借款 100000 元、支付利息 5000 元，
并赔偿逾期归还的利息损失（利息从2015年2月
1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
由被告李红广对上述款项承担担保责任；三、被
告吴福勇与被告徐艳芝为夫妻关系，由被告徐艳
芝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
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合议庭组
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
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205号
被告顾红旗，男，1981 年 6 月 26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810626301X），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舟山镇凌宅村 662 号。被告丁丰登，
男 ，1979 年 3 月 7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903073011），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舟山镇上丁村 96-1号。原告杜文武与被告顾
红旗、丁丰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顾红旗归还原
告 70000 元及违约金 25000 元（从 2013 年 11 月
2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共计 95000
元；二、由被告丁丰登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8
日9时0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
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
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1957号
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方亮、永康市

胜达工具厂：本院受理原告李飞凤与被告永康市
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方亮、永康市胜达工具厂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 8 时 40
分在本院第 6 号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
永康市审判员应志标，人民陪审员吕秀荷、夏繁
华。

(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107号
吕永兴、胡连娇（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龙

山镇菱塘村南园 4 弄 9 号，公民身份号码为：
330722196410265731、
330722196410145721）：本院受理原告曹旭阳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原告要求判令：1、由你们立即归还原告曹旭阳借
款人民币 270.6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条约定三
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们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逾期
将依法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82号
何 孙 斌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9266411)、徐丽群(身份号码：
330722197201224524)：本院受理原告徐笑
园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由被
告何孙斌归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
从 2014 年 1 月 2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由被告何孙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3、由被告徐
丽群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担保清偿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
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徐建红、应昕洁、王连进。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85号
王瑶(身份号码：330722198505307112)：

本院受理原告胡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
令：由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及支付
利息（利息从 2014 年 8 月 1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时30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
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
徐建红、应昕洁、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87号
施 彦 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306167912)、胡汉研(身份号码：
330722196408287923)：本院受理原告项玲
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由二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15万元并赔偿利息（利息从起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由二被
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3000 元；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年9月24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
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徐建红、应昕洁、王连进。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2055号
胡彦（住永康市花街镇金杜村金杜北区 20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309058614。）：
本院受理原告陈飘扬与被告胡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从 2013
年 8 月 25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8日08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审判庭（三
楼），审判人员为楼永高、吴哲儿、夏官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555号
王 志 广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510263017）、项艇（身份证号码：
330722198806137110）：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55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065号
胡 鲜 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6403154021）、应铭（身份证号码：
330722196211220039）：本院对原告应亚萍
与你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06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331号

林 丽 娇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904181428）、浙江企友金属制品
有 限 公 司 、胡 仙 红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003014040）、吕 代 宣（身 份 证 号
码：330722197008295718）：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与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开庭
审理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14时10分，合议庭
组成人员为朱蓓蕾、孙永道、徐香珍，开庭地点在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5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12号
被告陆敦群（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磨山村

建 设 路 59 号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6506112115）被告吕英镯（住浙江省
永康市石柱镇磨山村建设路 59 号，身份证号：
330722196509233246）:本院受理原告童健
伟与被告陆敦群、吕英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
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
利息（其中本金 200000 元的利息 从 2013 年 3 月
6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本金 100000 元的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均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由
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
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1 日上午
0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卢贵安、徐
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
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36号
被告李宇钦（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

老街 3 号，身份证号：330722197811142630）
被告陈佩娟（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号，身份证号：330722197710262326）：本院
受理原告武义锐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宇钦、陈佩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
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共
同支付货款人民币 193392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开庭
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上午09时10分，合议庭
组成人员应晓霞、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
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48号
被告王永亮（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外木坦

村 25 号，身份证号：330722196311083019）：
本院受理原告朱兰梅与被告王永亮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
答疑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0332
元；二、支付律师代理费 2500 元；三、由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
开庭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上午10时10分，合
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
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62号
被告俞天海（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端头村

68 号,身份证号：33072219820622283X）本
院受理原告胡攀与被告俞天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 20 万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从 2012 年 11 月 29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
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开庭时
间为2015年9月22日上午09时10分，合议庭组
成人员应晓霞、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
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68号
被告陈佩娟（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

老 街 3 号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710262326）；被告李宇钦（住浙江
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身份证号：
330722197811142630）本院受理原告金晓娅
与被告陈佩娟、李宇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592250 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3日上午10时1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卢
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
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70号
被告郦朝辉（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申亭村

228 号，身份证号：330722197611262814）本
院受理原告卢志刚与被告郦朝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5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十五日。
开庭时间为2015年9月21日上午10时10分，合
议庭组成人员应晓霞、卢贵安、徐伟军，开庭地点
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271号
夏顺风、徐永洁（住所地均为：浙江省永康市

芝英镇鱼鲤塘村里川南路31号，公民身份号码分
别 为 ： 330722197001314533、
33072219711024452X）：本院受理原告李美
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通知书。原告
李美兰起诉要求判令：1、由被告夏顺风、徐永洁
归还原告李美兰借款本金 24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13120 元（暂按每月 2%从 2013 年 4 月 20 日起
算至 2015 年 4 月 7 日，此后仍按此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夏顺风、徐永洁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
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地点为本院芝
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刘婷
婷、林享享、黄老青。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裁判。

（2015）金永芝商初字第300号
朱响阳（住址：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坑里村

回 金 路 16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304076210）：本院受理原告朱建
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通知书等材料。原告
朱建福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两次借款合计
人民币 28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借款 20 万元违约
金自 2013 年 5 月 23 日起，借款 8 万元违约金自
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
档次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朱响阳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刘婷婷、林享享、黄老青。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169号
颜俊杰、马帅：本院对原告程勇将与被告颜

俊杰、马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260号
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何小

东与被告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 2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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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旧发电机
电话13588613758

宾馆转让
8140 飞凤路营业中宾馆
转让，客源稳定，电话：
13735621440

上门沙发翻新
8157换皮换布18608190482

出租收购发电机
8220收旧设备18757669792

高档茶楼转让
8418低价13605896669

木门厂整体转让
8462胡总13185155289

转让
8492 电动工具装配验机
流水线，电机设备，空压
机 ，搓 丝 机 ，冲 床 等
13905890063

快餐店转让
8616因急需资金周转，转
让营业中的品牌快餐店
13967939556,624556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628 胡子顺遗失永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10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330784610043072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
作废。

胡子顺
2015 年 6 月 19 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631 永康市江南优果味
休闲食品遗失永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9
月 11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3064480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江南优果味休闲
食品

2015 年 6 月 19 日
更 正

刊 登 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第 13 版《永康日报》永
康市能诚新能源有限公
司注销清算公告中的落
款应更正为：永康市能诚
新能源有限公司清算组，
特此更正。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632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
工具有限公司遗失永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330784000043301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
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9 日
声 明

8633 刘 春 歌 遗 失 2012
年 12 月 26 日 核 发 的 出
租 车 上 岗 证 ，证 号 ：
3300072453，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634 永康市东城阿媛副
食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2 年 3 月 1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139098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东城阿媛副食店
2015 年 6 月 19 日

声 明
永康市东城阿媛副食店
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3 月 9 日核
发 的 食 品 流 通 许 可 证

（ 正 、副 本 ），证 号 ：
SP3307841250039166，
声明作废。

更 正
刊登于 2015 年 5 月 16 日

《永康日报》第 8 版永康
市胜凯五金机械厂营业
执照遗失公告中的核发
单位改为永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特此更正。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637 永康市艾尚洗车店
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3 年 6 月 13 日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3062009 的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艾尚洗车店
2015 年 6 月 19 日

声 明
8615 朱 巧 琴 遗 失 2005
年 9 月 1 日发的会计证，
二维码：3307032943，声
明作废。

商务信息


